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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－ 鳴謝  

7.1  補 選已 圓滿結 束。有 賴下 列各決 策局及 部門 鼎力支 持，積極

協 助 ， 使 補 選 得 以 順 利 進 行 ， 為 此 選 管 會 對 它 們 謹 此 致 謝 ： 政 制 事 務

局 、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處 、 律 政 司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 生 署 、 民 政

事 務 局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香 港 郵 政 、 房 屋 署 、 廉 政 公

署 、 資 訊 科 技 署 、 政 府 新 聞 處 、 地 政 總 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 個 人

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、 法 定 語 文 事 務 署 、 政 府 印 務 局 、 香 港 電 台 及 社 會

福利署。  

7.2  選 管會 尤其感 謝選舉 事務 處人員 、擔任 選舉 主任及 助理選舉

主 任 的 人 員 、 投 票 站 和 點 票 站 的 工 作 人 員 ， 以 及 擔 任 提 名 顧 問 委 員 會

成員的法律執業者。  

7 . 3   此 外 ， 選管 會謹向 所 有 在補 選中恪 守 選 舉規 則和指 引 的 人

士，以及撥冗投票的選民，深表謝意。  

 


